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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方案的预测数据及资金平衡方案

财务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项目预期专项收入为基础，结合项目的建设期、近几年收费情况等，对预

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本期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

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实施单位：来安县汊河镇人民政府

项目名称：来安县汊河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地址及主要内容

本项目位于滁州市来安县汊河镇城区规划区内。

本项目建设包括以下部分内容：

本项目共涉及 6 个老旧小区改造，占地面积约 1885 亩；改造内容包括路灯增设约 2000

盏、监控安装 1360 处、道路整治及修复 68499.83 平方米、环境整治 626266.66 平方米、

外立面改造 476000.02 平方米、门面修整 42564.43 平方米、广告牌增设 1306 个、地下车

库改造 21515.80 平方米、电力线路下地等等。

2、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4,498.43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0,626.72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

费为 1,498.44 万元，工程预备费为 2,078.81 万元，建设期利息为 267.45 万元，发行费用

为 27.00 万元。

3、资金筹措方式



来安县汊河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6

本项目建设资金包括项目资本金、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其中项目资本金来源于财政资

金；除专项债券外，本项目没有其他融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34,498.43 万元。其中，资本金（财政资金）为 7,498.43 万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 21.74%；计划发行债券 27,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8.26%。

按照拟定的资金筹措方案，计划分两年发行，2023 年 7 月已发行 4,500.00 万元，实

际利率为 2.94%，发债年限 15 年；2024 年 2 月已发行 3,000.00 万元，实际利率为 2.61%，

发债年限 15 年；2024 年 6 月（本批次）发行 4,800.00 万元，资金用于工程建设，发债利

率按 4.00%计算，发债年限 15 年；2024 年下半年计划发行 14,700.00 万元，发债利率按

4.00%计算，发债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以最终发行成功的利率为准）。

本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保证了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的可行性。

4、资金平衡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按照《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等文件要求，用于偿还本期债券对应项目

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1、项目收入

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项目收入来源主要分为经营收入（配套用房租金收入、广告

位收入和停车场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

（1）重要假设

①预测期内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

②预测期内国家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③预测期内国家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④预测期内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⑤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计算期

本项目发债期限为 15 年，最后一年（2039 年）还本，故最后一年（2039 年）收入以

及成本和项目收益都只计算半年。

（3）经营收入

按照建设的六个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分别计算经营收入，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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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经营收入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可用于出租的配套用房面积为 0.70 万平方

米，新增 640 个广告位，停车位数量为 500 个，新增充电桩 100 个（按停车位 20%）。

Ⅰ.配套用房租金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配套用房租金按照 0.90 元/㎡/天，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

项目可用于出租的配套用房面积为 0.70 万平方米，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配套用房的出租率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

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配套用房租金收入为

0.70*0.95*365*80%=195.16 万元。

Ⅱ.广告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广告位年租金按 0.70 万元/个，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

计算。

项目建成后新增 640 个广告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的出租率

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收入为

640*0.74*80%=380.23 万元。

Ⅲ.停车场收入

本项目停车场收入包含两部分收入，分别为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服务费），具

体如下。

A.停车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停车位每日周转次数 4 次，收费按照 4 元/

辆·次，并按照每年增长 3%计算。

项目配备 500 个停车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的出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收入为

500*4.24*4*365*80%=247.83 万元。

B.充电桩收入（服务费）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充电桩服务费为 0.8*30=24.00 元/小时，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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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日使用时间为 5 小时。

项目配备 100 个充电桩，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的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收入（服务费）为

100*25.46*5*365*80%=371.74 万元。

②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经营收入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新增 240 个广告位。

Ⅰ.广告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广告位年租金按 0.70 万元/个，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

计算。

项目建成后新增 240 个广告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的出租率

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收入为

240*0.74*80%=142.58 万元。

3.1.3 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经营收入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可用于出租的配套用房面积为 0.90 万平方

米，新增 114 个广告位，停车位数量为 200 个，新增充电桩 40 个（按停车位 20%）。

Ⅱ.配套用房租金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配套用房租金按照 0.90 元/㎡/天，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

项目可用于出租的配套用房面积为 0.90 万平方米，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配套用房的出租率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

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配套用房租金收入为

0.90*0.95*365*80%=250.92 万元。

Ⅲ.广告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广告位年租金按 0.70 万元/个，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

计算。

项目建成后新增 114 个广告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的出租率

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出租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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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收入为

114*0.74*80%=67.73 万元。

Ⅳ.停车场收入

本项目停车场收入包含两部分收入，分别为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服务费），具

体如下。

A.停车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停车位每日周转次数 4 次，收费按照 4 元/

辆·次，并按照每年增长 3%计算。

项目配备 200 个停车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的出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收入为

200*4.24*4*365*80%=99.13 万元。

B.充电桩收入（服务费）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充电桩服务费为 0.8*30=24.00 元/小时，并按

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日使用时间为 5 小时。

项目配备 40 个充电桩，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的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收入（服务费）为

40*25.46*5*365*80%=148.70 万元。

④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经营收入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新增 37 个广告位，停车位数量为 50 个，

新增充电桩 10 个（按停车位 20%）。

Ⅰ.广告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广告位年租金按 0.70 万元/个，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

计算。

项目建成后新增 37 个广告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的出租率

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收入为

37*0.74*80%=21.98 万元。

Ⅱ.停车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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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停车场收入包含两部分收入，分别为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服务费），具

体如下。

A.停车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停车位每日周转次数 4 次，收费按照 4 元/

辆·次，并按照每年增长 3%计算。

项目配备 50 个停车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的出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收入为

50*4.24*4*365*80%=24.78 万元。

B.充电桩收入（服务费）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充电桩服务费为 0.8*30=24.00 元/小时，并按

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日使用时间为 5 小时。

项目配备 10 个充电桩，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的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收入（服务费）

为 10*25.46*5*365*80%=37.17 万元。

⑤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经营收入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新增 200 个广告位，停车位数量为 400 个，

新增充电桩 80 个（按停车位 20%）。

Ⅰ.广告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广告位年租金按 0.70 万元/个，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

计算。

项目建成后新增 200 个广告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的出租率

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收入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收入为

200*0.74*80%=118.82 万元。

Ⅱ.停车场收入

本项目停车场收入包含两部分收入，分别为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服务费），具

体如下。

A.停车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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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停车位每日周转次数 4 次，收费按照 4 元/

辆·次，并按照每年增长 3%计算。

项目配备 400 个停车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的出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收入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收入为

400*4.24*4*365*80%=198.26 万元。

B.充电桩收入（服务费）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充电桩服务费为 0.8*30=24.00 元/小时，并按

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日使用时间为 5 小时。

项目配备 80 个充电桩，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的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收入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收入（服务费）为

80*25.46*5*365*80%=297.39 万元。

⑥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经营收入

按照项目建设内容，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可用于出租的配套用房面积为 0.50 万平

方米，新增 75 个广告位，停车位数量为 200 个，新增充电桩 40 个（按停车位 20%）。

Ⅰ.配套用房租金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配套用房租金按照 0.90 元/㎡/天，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

项目可用于出租的配套用房面积为 0.50 万平方米，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配套用房的出租率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

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配套用房租金收入为

0.50*0.95*365*80%=139.40 万元。

Ⅱ.广告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广告位年租金按 0.70 万元/个，并按照每年增长 3.00%

计算。

项目建成后新增 75 个广告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的出租率

为 80%，第二年（2026 年）出租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出租率为 100%。

经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广告位收入为

75*0.74*80%=44.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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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停车场收入

本项目停车场收入包含两部分收入，分别为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服务费），具

体如下。

A.停车位收入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停车位每日周转次数 4 次，收费按照 4 元/

辆·次，并按照每年增长 3%计算。

项目配备 200 个停车位，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的出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停车位收入为

200*4.24*4*365*80%=99.13 万元。

B.充电桩收入（服务费）

根据上述收入测算依据，本项目 2023 年充电桩服务费为 0.8*30=24.00 元/小时，并按

照每年增长 3.00%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日使用时间为 5 小时。

项目配备 40 个充电桩，预计本项目建成后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的使用率为 80%，

第二年（2026 年）使用率为 90%，第三年（2027 年）及以后使用率为 100%。

经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充电桩收入（服务费）为

40*25.46*5*365*80%=148.70 万元。

（4）经营收入汇总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计算期（2022 年至 2039 年）内经营收入为 66,523.75 万元。其

中，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为26,198.83万元，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为3,126.11

万元，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为 12,419.76 万元，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入为

1,840.31 万元，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收入为 13,472.03 万元，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收

入为 9,466.71 万元。

（5）政府补贴收入

本项目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属于政府支持方向，考虑整体的运营及长效发展，根据

《关于来安县汊河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关事项的承诺》，财政给予运营期内每年 500.00

万元财政补贴，用于本项目的日常运营及还本付息。

本项目每年给予的 500.00 万元财政补贴，其中，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每年补贴

400.00 万元，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每年补贴 50.00 万元，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每年

补贴 50.00 万元。

经计算，本项目在计算期（2022 年至 2039 年）内政府补贴收入为 7,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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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收入汇总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计算期（2022 年至 2039 年）内总收入为 74,023.75 万元。其中，

经营收入为 66,523.75 万元，占总收入的 89.87%；政府补贴收入为 7,500.00 万元，占总

收入的 10.13%。

2、项目成本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员经费、水电费、维修费和其他费用。

（1）运营成本测算依据

①人员经费

本项目共新增员工 35 人，其中，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新增员工 6 人，徐郢小区综合

改造项目新增员工 5 人，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新增员工 8人，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

新增员工 3 人，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新增员工 5 人，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新增员工 8

人。

通过薪酬网查询滁州市 2021 年人均月工资标准为 5974.83 元，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

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计算。

②水电费

本项目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公共区域的水电费由入住居民进行分摊，本项目不考虑

公共区域水电费，仅考虑新增办公人员的日常水电使用费。

Ⅰ.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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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智研咨询整理，2021 年中国人均用水量达 419 立方米/人，较 2020

年增加了 7.10 立方米/人，同比增长 1.72%。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人均年用水量按 440

吨，年用水量为 440*35/10000=1.54 万吨，并按照每年增长 5%。

根据来安县水价一览表，2023 年非居民用水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计算。

Ⅱ.电费

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在 2021 年直接消耗的电力总量为 11743 亿千瓦

时（就是 11743 亿度），按 14.126 亿人口计算，居民人均用电量为 831.3 度。基于谨慎性

考虑，本项目人均用电量按 900 度计算，年用电量为 900*35/10000=3.15 万度，并保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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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5%。

根据安徽省电网销售电价表（2019.7.1），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③维修费

项目建成后，需对设备、房屋和配套设施等进行日常维修。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

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④其他费用

本项目其他费用包括经营期管理费、办公费、宣传物料等材料费组成，参照来安县类

似企业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2）运营成本测算

按照建设的六个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分别计算运营成本，具体如下：

①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

Ⅰ.人员经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

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6 名员工。

经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人员经费为 6*7.50=45.00

万元。

Ⅱ.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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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本项目

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年用水量为 440*6/10000=0.26 万吨，并按照每年增

长 5%；年用电量为 900*6/10000=0.54 万度，并保持每年增长 5%。

经 计 算 ， 黄 牌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水 电 费 为

3.32*0.26+0.60*0.54=1.20 万元。

Ⅲ.维修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工程费用来估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工程费用为

15882.00 万元，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

费为 15882.00*（1-5%）/20=754.40 万元。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经计算，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维修费为 754.40*5.00%=37.72

万元。

Ⅳ.其他费用

根据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经 计 算 ， 黄 牌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其 他 费 用 为

1194.96*3.00%=35.85 万元。

②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

Ⅰ.人员经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

计算。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5 名员工。

经计算，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人员经费为 5*7.50=37.50

万元。

Ⅱ.水电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本项目

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年用水量为 440*5/10000=0.22 万吨，并按照每年增

长 5%；年用电量为 900*5/10000=0.45 万度，并保持每年增长 5%。

经 计 算 ， 徐 郢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水 电 费 为

3.32*0.22+0.60*0.45=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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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维修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工程费用来估算，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工程费用为

2459.60 万元，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费

为 2459.60*（1-5%）/20=116.83 万元。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经计算，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维修费为 116.83*5.00%=5.84

万元。

Ⅳ.其他费用

根据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经 计 算 ， 徐 郢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其 他 费 用 为

142.58*3.00%=4.28 万元。

③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

Ⅰ.人员经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

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8 名员工。

经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人员经费为 8*7.50=60.00

万元。

Ⅱ.水电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本项目

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年用水量为 440*8/10000=0.35 万吨，并按照每年增

长 5%；年用电量为 900*8/10000=0.72 万度，并保持每年增长 5%。

经 计 算 ， 高 许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水 电 费 为

3.32*0.35+0.60*0.72=1.60 万元。

Ⅲ.维修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工程费用来估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工程费用为

4545.97 万元，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费

为 4545.97*（1-5%）/20=215.93 万元。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经计算，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维修费为 215.93*5.0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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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Ⅳ.其他费用

根据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经 计 算 ， 高 许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其 他 费 用 为

566.48*3.00%=16.99 万元。

④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

Ⅰ.人员经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

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3 名员工。

经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人员经费为 3*7.50=22.50

万元。

Ⅱ.水电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本项目

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年用水量为 440*3/10000=0.13 万吨，并按照每年

增长 5%；年用电量为 900*3/10000=0.27 万度，并保持每年增长 5%。

经 计 算 ， 江 青 圩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水 电 费 为

3.32*0.13+0.60*0.27=0.60 万元。

Ⅲ.维修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工程费用来估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工程费用为

711.16 万元，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费

为 711.16*（1-5%）/20=33.78 万元。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经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维修费为 33.78*5.00%=1.69

万元。

Ⅳ.其他费用

根据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经计算，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其他费用为

83.94*3.00%=2.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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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

Ⅰ.人员经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

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5名员工。

经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人员经费为 5*7.50=37.50 万

元。

Ⅱ.水电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本项目

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年用水量为 440*5/10000=0.22 万吨，并按照每年增长

5%；年用电量为 900*5/10000=0.45 万度，并保持每年增长 5%。

经 计 算 ， 汊 河 岛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水 电 费 为

3.32*0.22+0.60*0.45=1.00 万元。

Ⅲ.维修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工程费用来估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工程费用为 3980.00

万元，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3980.00*

（1-5%）/20=189.05 万元。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经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维修费为 189.05*5.00%=9.45

万元。

Ⅳ.其他费用

根据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经计算，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其他费用为 614.47*3.00%=18.43

万元。

⑥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

Ⅰ.人员经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人均工资福利按照 7.50 万元/年，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

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 8 名员工。

经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人员经费为 8*7.50=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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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水电费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水价按照 3.32 元/吨，并保持每三年增加 5%；本项目

电价按照 0.60 元/度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

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建成后，年用水量为 440*8/10000=0.35 万吨，并按照每年

增长 5%；年用电量为 900*8/10000=0.72 万度，并保持每年增长 5%。

经 计 算 ， 南 京 湾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水 电 费 为

3.32*0.35+0.60*0.72=1.60 万元。

Ⅲ.维修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工程费用来估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工程费用为

3048.00 万元，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费

为 3048.00*（1-5%）/20=144.78 万元。

按照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经 计 算 ， 南 京 湾 小 区 综 合 改 造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5 年 ） 维 修 费 为

144.78*5.00%=7.24 万元。

Ⅳ.其他费用

根据上述成本测算依据，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项目经营收入的 3.00%计算。

经计算，南京湾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5 年）其他费用为

431.79*3.00%=12.95 万元。

（3）运营成本汇总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计算期（2022 年至 2039 年）内运营成本为 7,545.69 万元。其中，

黄牌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为 2,103.52 万元，徐郢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为

820.67 万元，高许小区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为 1,556.63 万元，江青圩小区综合改造项

目运营成本为 465.01 万元，汊河岛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为 1,183.40 万元，南京湾小区

综合改造项目运营成本为 1,416.46 万元。

备注：本项目计划申请非标专项债券 27,000.00 万元，发行费用按照为发行面值的 1‰

计算，发行费用为 27,000.00*1‰=27.00 万元。发行费用已计入到建设期投资中，此处不

再重复计算。

3、相关税费

（1）增值税：增值税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进行纳税，广告位收入和停车位收入适用的增

值税率为 6%，充电桩收入（服务费）适用的增值税率为 13%，配套用房租金收入适用的增

值税率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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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产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 号）和《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6】43 号）规定，房产出租的，以不含增值税的税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

依据，按照 12%的税率计算缴纳房产税。

备注：本项目的房产税的税率为 12%。

（3）关于城市建设维护税的税率：①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这里称的

“市”是指国务院批准市建制的城市，“市区”是指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市辖区(含市郊)的

区域范围。②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这里所称的“县城、镇”是指省人民

政府批准的县城、县属镇(区级镇)，县城、县属镇的范围按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城镇区域范

围。

备注：本项目城市建设维护税税率为 5%。

（4）关于教育费附加的税率：

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的 3%。

（5）关于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税率：

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的 2%。

备注：教育费附加合计为 5%.

（6）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综上所述，项目在计算期内（2022 年至 2039 年）税金与附加为 1,716.00 万元，其中

城市建设维护税为 151.40 万元，教育税、地方教育税附加为 151.40 万元，房产税为

1,413.20 万元。增值税为 3,028.01 万元，所得税为 4,772.91 万元。

4、项目盈利能力评估

综合以上项目经营收入、成本费用、税费预测和政府补贴费用结果，假设本项目计算

期内持续稳定的运营。项目在计算期内（2022 年至 2039 年）项目收入为 74,023.75 万元，

运营成本为 7,545.69 万元，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税费（税金及附加、增值税和所得税）

为 9,516.92 万元，项目可偿债收益为 56,961.14 万元。

由此可见，项目收入能够覆盖项目成本，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

5、资金平衡评价

（1）资金的充足性评估

本期债券融资项目相关收益为项目收入扣除成本后的现金净流入，依据来安县汊河镇

人民政府提供的预测信息，基于谨慎性及合理性原则预测项目收益，项目累计需还本付息

总额 41,859.00 万元，项目计算期内累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金额为 56,961.14 万元，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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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本息倍数为 1.36。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条件，本期债券还本付息后本息覆

盖倍数列表反映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融资本息支付 项目还款来源

本金 利息 合计 经营收入 财政补贴

税金与附

加、增值

税

运营成本 所得税
可还本付

息资金

2023 年 - - - - - - - - -

2024 年 - 267.45 267.45 - - - - - -

2025 年 - 990.60 990.60 3,034.22 500.00 64.46 433.27 96.03 2,940.46

2026 年 - 990.60 990.60 3,515.90 500.00 74.69 461.56 156.98 3,322.66

2027 年 - 990.60 990.60 4,023.75 500.00 85.48 477.18 262.88 3,698.21

2028 年 - 990.60 990.60 4,144.46 500.00 88.04 481.21 290.05 3,785.16

2029 年 - 990.60 990.60 4,268.80 500.00 148.06 499.59 300.64 3,820.51

2030 年 - 990.60 990.60 4,396.86 500.00 223.25 503.90 311.33 3,858.37

2031 年 - 990.60 990.60 4,528.77 500.00 326.26 508.35 315.96 3,878.19

2032 年 - 990.60 990.60 4,664.63 500.00 355.43 527.96 336.74 3,944.50

2033 年 - 990.60 990.60 4,804.57 500.00 366.11 532.73 366.29 4,039.44

2034 年 - 990.60 990.60 4,948.71 500.00 377.12 537.65 397.14 4,136.79

2035 年 - 990.60 990.60 5,097.17 500.00 537.75 558.59 388.87 4,111.97

2036 年 - 990.60 990.60 5,250.08 500.00 576.57 563.87 416.07 4,193.57

2037 年 - 990.60 990.60 5,407.58 500.00 593.92 569.32 449.74 4,294.60

2038 年 4,500.00 990.60 5,490.60 5,569.81 500.00 611.78 591.71 480.24 4,386.09

2039 年 22,500.00 723.15 23,223.15 2,868.45 500.00 315.09 298.78 203.96 2,550.62

合计 27,000.00 14,859.00 41,859.00 66,523.75 7,500.00 4,744.01 7,545.69 4,772.91 56,961.14

本息覆盖倍数 1.36

（2）抗压能力评估

当收益下降 5%时，测算累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经营净现金流为 54,660.82 万元，建设

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 41,859.0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

覆盖倍数为 1.31。

当收益下降 10%时，测算累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经营净现金流为 52,354.55 万元，建

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 41,859.0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

本覆盖倍数为 1.25。

压力测试下债券的覆盖本息倍数最低为 1.25。从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

衡，由以上分析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3）资金的稳定性评估

通过测算发现，运营期各年度均能取得现金流入，年度资金存有结余，不存在资金缺

口。我们认为在本项目计算期内资金稳定性可以取得保证。现金流量表如下（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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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一 现金流入 2,900.00 6,204.50 25,393.93 3,534.22 4,015.90 4,523.75 4,644.46 4,768.80 4,896.86 5,028.77

1 资本金流入 2,900.00 1,704.50 2,893.93 - - - - - - -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

入
2,900.00 1,704.50 2,893.93 - - - - - - -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

或社会资本方自

有资金等）

- - - - - - - - - -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

项债券资金
- - - - - - - - - -

2 债务资金流入 - 4,500.00 22,500.00 - - - - - - -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

入
- 4,500.00 22,500.00 - - - - - - -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 - - - - - - - - -

3 项目收入流入 - - - 3,534.22 4,015.90 4,523.75 4,644.46 4,768.80 4,896.86 5,028.77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

流入
- - -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3.2 专项收入流入 - - - 3,034.22 3,515.90 4,023.75 4,144.46 4,268.80 4,396.86 4,528.77

小计 现金流入总额 2,900.00 6,204.50 25,393.93 3,534.22 4,015.90 4,523.75 4,644.46 4,768.80 4,896.86 5,028.77

二 现金流出 2,900.00 6,204.50 25,393.93 1,584.36 1,683.83 1,816.14 1,849.90 1,938.89 2,029.09 2,141.17

1
建设期静态投资

流出
2,900.00 6,204.50 25,126.48 - - - - - - -

2 运营成本支出 - - - 433.27 461.56 477.18 481.21 499.59 503.90 508.35

3 相关税费 - - - 160.49 231.67 348.36 378.09 448.70 534.59 642.22

4 债务还本付息 - - 267.45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
- - 267.45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4.1.1 专项债券还本 - - - - - - - - - -

4.1.2 专项债券利息 - - 267.45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

付息
- - - - - - - - - -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 - - - - - - - - -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 - - - - - - - - -

小计 现金流出总额 2,900.00 6,204.50 25,393.93 1,584.36 1,683.83 1,816.14 1,849.90 1,938.89 2,029.09 2,141.17

三 现金净流量 - - - 1,949.86 2,332.06 2,707.61 2,794.56 2,829.91 2,867.77 2,887.59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 - - 1,949.86 2,332.06 2,707.61 2,794.56 2,829.91 2,867.77 2,887.59

2
期末累计现金结

存额
- - - 1,949.86 4,281.92 6,989.53 9,784.10 12,614.00 15,481.77 18,369.36

续上表：

序号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合计

一 现金流入 5,164.63 5,304.57 5,448.71 5,597.17 5,750.08 5,907.58 6,069.81 3,368.45 108,522.18

1 资本金流入 - - - - - - - - 7,498.43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入 - - - - - - - - 7,498.43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或社

会资本方自有资金等）
- - - - - - - - -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

资金
- - - - - - - - -

2 债务资金流入 - - - - - - - - 27,000.00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 - 27,000.00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 - - - - - - - -

3 项目收入流入 5,164.63 5,304.57 5,448.71 5,597.17 5,750.08 5,907.58 6,069.81 3,368.45 74,023.75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流入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7,500.00

3.2 专项收入流入 4,664.63 4,804.57 4,948.71 5,097.17 5,250.08 5,407.58 5,569.81 2,868.45 66,523.75

小计 现金流入总额 5,164.63 5,304.57 5,448.71 5,597.17 5,750.08 5,907.58 6,069.81 3,368.45 108,522.18

二 现金流出 2,210.73 2,255.73 2,302.51 2,475.80 2,547.11 2,603.59 7,174.32 24,040.98 93,1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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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合计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流出 - - - - - - - - 34,230.98

2 运营成本支出 527.96 532.73 537.65 558.59 563.87 569.32 591.71 298.78 7,545.69

3 相关税费 692.17 732.40 774.26 926.61 992.64 1,043.67 1,092.02 519.05 9,516.92

4 债务还本付息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5,490.60 23,223.15 41,859.00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5,490.60 23,223.15 41,859.00

4.1.1 专项债券还本 - - - - - - 4,500.00 22,500.00 27,000.00

4.1.2 专项债券利息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990.60 723.15 14,859.00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 - - - - - - - - -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 - - - - - - - -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 - - - - - - - -

小计 现金流出总额 2,210.73 2,255.73 2,302.51 2,475.80 2,547.11 2,603.59 7,174.32 24,040.98 93,152.59

三 现金净流量 2,953.90 3,048.84 3,146.19 3,121.37 3,202.97 3,304.00 -1,104.51
-20,672.5

3
15,369.59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2,953.90 3,048.84 3,146.19 3,121.37 3,202.97 3,304.00 -1,104.51
-20,672.5

3
15,369.59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21,323.27 24,372.11 27,518.30 30,639.67 33,842.64 37,146.63 36,042.12 15,369.59 15,369.59

（4）财务风险评估

本项目总投资为 34,498.43 万元。其中，资本金（财政资金）为 7,498.43 万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 21.74%；计划发行债券 27,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8.26%。

本项目自有资金率 21.74%，债券融资率为 78.26%，外部融资是自有资金的 3.60 倍。

可以充分获取财务杠杆带来的收益。

本项目由于财务杠杆的存在，加大了项目的财务风险，通过资金平衡测试我们发现，

按照债券发行计划，在整个项目运营期内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够有效地

降低财务风险。

经上述测算，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债券项目，

预期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